
选择合法机构 远离非法主体
坚持理性投资 谨防上当受骗

2022年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宣传月



第一章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证券公司以外不具备证券融资业务业务资质的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组织投资者在特定证券账户上使用借用资金及保证金进行股票
交易，并收取利息、费用或收益分成的活动。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系统分仓、出借账户、虚盘配资、点买配资等。根据《证券法》规定，从事
“场外配资”涉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从事虚盘配资则可能涉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1、场外配资

 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向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等直接或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网络直播荐股、微
博微信荐股、软件荐股、培训荐股等。根据《证券法》规定，上述行为涉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2、非法荐股

 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即构
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证券法》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一是采用广告、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二
是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

3、非法发行股票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影响股票价格，甚至操纵市场等牟取非法利益的机构和个人。其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编造传播证券虚假信
息、蛊惑交易、抢帽子交易、利用信息优势操纵等。根据《证券法》规定，上述行为分别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及操纵证
券市场等。

4、股市黑嘴

1、场外配资

2、非法荐股

3、非法发行股票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5、外盘
期货

9、非法
集资

6、非法
基金推
介

7、非法
期货交
易

8、个股
期权

典型非法证券
期货活动

 外盘期货是指交易所建立在中国大陆
以外的期货交易，不受境内法律监管，
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
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
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
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
定对象吸收资金。

 募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推
介私募基金时，公开或变
相公开推介、推介材料虚
假记载、承诺保本收益、
夸大或者片面推介、片面
强调集中营销时间等行为；
“伪私募”、“伪基金”的推介
宣传行为。

 未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非法设立期货交易
场所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
易活动，以及非法设立期货公司
或者以其他形式擅自从事期货业
务等行为。

 目前，我国境内证券交易所
及期货交易所尚未开放个股
期权业务。因此，网络上的
“场外个股期权”平台多为没
有任何合法资质的黑平台，
鼓吹“高收益低风险”吸引不
明真相的投资者，属于非法
证券期货活动。



第二章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外盘期货

小刘在某外盘期货交易平台的留言板上看到许多网友都在这个交易平台上赚了很
多钱，每日收益直接到账。于是便投入了500元，交易了10天，每天都有盈利。就
在这时，平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他，自称是软件的管理方，为回馈老客户，可以根
据客户的打款金额进行配资！交易成功后，公司只收取2%的利息。

由于前面一直在赚钱，小刘便向对方转账1万元，加上配资账户立即入账2万元
。又交易了一段时间， 小 刘 轻松挣了20万元。平台人员借配资可以1倍涨到10倍的
事实鼓励小刘放更多的本金到账户。小刘于是又转入了20万元，期待能变成200万。

可随着外盘指数急剧下跌加上扣除的交易手续费和利息，账户直接余额为0元。
小刘这才感觉被骗了，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告诉他，这家公司在上海架设服务器
，挂载自制的交易系统，从事“对赌”虚假境外交易。 小 刘 投资的三家公司都没有
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期货经纪资质，而且他们都是某投资公司的代理商。代理公
司在赚取客户利息的同时，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手续费，一笔交易，一买一卖双向收
费。而总公司还要收取所谓的“软件使用费”。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骗局。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场外个股期权

张先生经不住诱惑，决定小试一下
，于是根据对方发送的链接下载了
APP交易软件，注册并通过个人网
上银行转账完成入金。一个月后行
权时，标的股票并没有涨，几万元
权利金一下子全没了，账号中的余
额也无法出金。

某日，张先生接到一个自称A公司员工的电话，邀请其加入微信群，免费提供讲解股
票知识、投资技术以及股票走势等服务。群管理员每天都发布一些盈利较好的交易
清单，并组织活动交流，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培养”，初步取得了大家的信任，
转而开始推荐参加个股期权交易，宣称“低风险，高回报，以小搏大，亏损有限，
盈利无限”，只需要5万元就可以购买价值100万元的股票，无爆仓强平风险，短时
间就可以获取高额收益。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非法期货交易

深圳查处贵金属非法期货交易案
刘某于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通过深圳市
C公司介绍，与B公司签订了在A贵金属交易平台
进行现货白银投资的协议。刘某先后在A平台亏
损80余万元之后，发现A、B、C涉嫌诈骗，遂向
深圳市公安机关报案。深圳市公安机关对B、C公
司进行了调查，并抓获有关犯罪嫌疑人。经查，
B公司为A平台的会员单位，C公司为B公司的代
理机构，C公司在QQ群寻找目标客户，通过“一
对一指导”、“盈利丰厚”等话术,蛊惑客户到A
平台交易。上述公司涉嫌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深
圳市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进行立案查处。
目前，深圳法院已对C公司依法进行了判决并处
罚款。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伪私募

5月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发
布消息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经审查，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对上海
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源、王
永生、曹兆进、朱金华依法批准逮捕；
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阜兴集
团下属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余亮依法批准逮捕。”

2012年以来，上海阜兴实业集团在无盈利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关联企业担保、流动
性支持等方式承诺固定收益，包装发行有限合伙类、债权类理财产品和私募基金产
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募集款项大部分用于兑付到期产品本息、支付销
售佣金、个人挥霍及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等。因此阜兴备案的这些私募股权基金，只
不过在形式上合规，本质上的目的是为了归集资金、进行挪用、达成侵占。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非法集资

2013年9月起，WZ集团通过门店，采用发宣传单
、办年会、发广告等方式，引导理财客户通过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进行投资，投资款被转至杨某个人名
下账户，用于集团还本付息、生产经营等活动。在
线上渠道，WZ集团假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
务之名，未经依法批准归集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
金池，控制、支配资金。
第一步是成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公司，以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的名义进行宣传，发展信贷客户（借款人
）和理财客户（出借人）。第二步是以保本高收益
诱导公众出资。第三步是违法归集、控制、支配、
使用资金。最终WZ集团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期兑
付本息。



典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案例：非法集资

截至2016年4月，WZ集团累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
64亿余元，未兑付资金共计26亿余元，涉及集资参与
人13400余人，其中，通过线上渠道吸收公众存款11
亿余元。2017年WZ集团实际控制人杨某等人因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被提起公诉，2018年杨某最终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50万元，其余有关人员也被处以相应刑罚。

案例中，WZ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假借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非法归集客户资金设立资金
池、提供假担保、承诺高收益等手段进行自融用于还本
付息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触
碰非法集资底线，是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金融违法犯
罪活动，属于典型的网络非法集资。



谢 谢

素材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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